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鱼市监附处字 匚2∞ 1〕 ⊥号
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:仁化县天赋宝宝母婴生活馆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仁化县天赋宝宝母婴生活馆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册号):92440224MA52GWOE7G

住所 (住址):仁化县锦水路 3号丹霞新城沁海园 16栋 55

号商铺

经营者:张蓉  身份证号码:绲0525198606032824

联系电话 :13640072698

经营范围:批发、零售:日 用百货、乳制品 (含婴幼儿乳

粉 )、 保健食品、预包装食品、玩具、文具、服装、鞋。

二、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2021年 3月 16日 ,我局执法人员在仁化县丹霞新城仁化县

天赋宝宝母婴生活馆依法进行检查时,发现该店在货架上销售的

“
菲丽洁艾叶止痒膏

”、“
菲丽洁茶树油婴幼儿爽身粉

”、“
菲丽洁

茶树油婴幼儿痱子粉
”、“

贝比拉比绿豆爽身粉
”、“

贝比拉比婴儿

爽身粉
”
等化妆品均超过限制使用日期,经营者涉嫌经营超过使

用期限的化妆品,为查清案件事实,执法人员随即填写了 《立案

审批表》和 《现场笔录》报局领导批准立案,同 日局领导批准立

案,同 时经局领导同意,对相关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采取了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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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行政强制措施,制作了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及 《财物

清单》各 1份。⒛21年 3月 16日 下午,当 事人张蓉携带身份证

复印件 1份 ,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份 ,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

件 1份 ,同 时携带含上述化妆品信
`息 的进货单据,供货商 《营业

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各 1份前来我局附城市场监督

管理所接受询问,并对执法人员在现场拍摄的照片 4张签名确

认,获得 《询问笔录》1份。

三、违法事实

经调查并经当事人确认,当事人在售 3盒 “
菲丽洁艾叶止痒

膏
”
包装袋上标注身产许可证编号:粤妆 20161185、 限制使用

日期为 2020年 7月 6日 ,进货价 5元 /盒 ,销售价 6元 /盒;8
盒

“
菲丽洁茶树油婴幼儿爽身粉

”
包装袋上标注身产许可证编号:

粤妆 20161463、 限制使用日期为 2021年 1月 20日 ,进货价 10

元/盒 ,销售价 18元 /盒;7盒 “
菲丽洁茶树油婴幼儿痱子粉

”

包装袋上标注身产许可证编号:粤妆 ⒛161463、 限制使用日期

为 ⒛21年 3月 14日 ,进货价 12元 /盒 ,销售价 22元 /盒;5盒
“
贝比拉比绿豆爽身粉

”
包装袋上标注身产许可证编号:粤妆

⒛160846、 限制使用日期为 2020年 12月 1日 ,进货价 12元 /

盒,销售价 22元 /盒;1盒 “
贝比拉比婴儿爽身粉

”
包装袋上标

注身产许可证编号:粤妆 ⒛161463、 限制使用日期为 2020年 8

月 5日 ,进货价 12元 /盒 ,销售价 22元 /盒 ,货值总计 448元。

通过查询销售记录,查明当事人销售了一盒超过限制使用日期的
“
贝比拉比婴儿爽身粉

”,实际销售为 18元 ,即违法所得 18元。

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,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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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的条件。

四、佐证案件事实的证据

1、 ⒛21年 3月 16日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制作《现

场笔录》1份 ,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使用期限化妆品的基本情况

清楚;

2、 ⒛21年 3月 16日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利用手

机等拍摄设各拍摄照片 4张 ,证明当事人的经营行为基本情况清

楚及正在经营销售的事实;

3、 ⒛21年 3月 16日 当事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《营业执照》、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各 1份 ,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;

4、 ⒛21年 3月 16日 当事人提供供货商 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

品经营许可证》及进货单据复印件各 1份 ,证明当事人的货物来

源及数量等基本情况;

5、 ⒛21年 3月 16日 对当事人进行询问,获得 《询问笔录》

1份 ,证明当事人的经营情况及经营超过限制使用日期化妆品违

法事实。

上述证据由执法人员依法取得,并经查证属实,可 以作为认

定该案事实的依据。

五、案件性质

当事人经营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,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

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
“
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和化妆品标签标示的要求贮存、运输化妆品,定期检查
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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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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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及时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”
的规定。

六、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当事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,如实交代并主动提供证

据,符合 《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

规则》第九条第 (二 )项 :“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 以依

法从轻处罚:⋯⋯·(二 )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,如实陈述违法

事实并主动提供主要证据材料的;⋯⋯·”规定的情形,可 以从轻

处罚。

⒛21年 4月 1日 ,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 《仁化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(仁市监附处听字 E⒛21)1号 )。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,也未要求举行听证。

七、处理意见及依据

根据 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条第五项
“
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,由 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生产经

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、包装材料、工具、

设备等物品;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,并

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

值金额 5倍以上⒛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责令停产停业、

由各案部门取消各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,对

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1倍 以

上 3倍 以下罚款,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;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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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¨⋯.(五 )化妆品经营者擅自配

制化妆品,或者经营变质、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;¨⋯·”的规

定,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,并对当事人予以以下行政处罚 :

1、 没收违法所得壹拾捌元 (￥18)、 违法经营的化妆品;2、 罚款

壹万元 (￥1000⑴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,按 《韶

关市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(行政处罚)规定的方式,到指

定银行 (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农业银行

韶关市分行、邮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

社)缴纳罚 (没)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

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

十日内,向仁化县人民政府或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 ,

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

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,行政处罚不

停止执行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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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,一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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